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奠 基

• 97學年度起，增置國民中小學專(兼)任輔
導教師之員額；

• 99年8月成立臺北市學生諮商中心，100年
配合國民教育法修訂，更名改組為臺北市
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
• 民國97年起，開始建置國民小學「校園團
隊輔導服務模式」，歷3年時間於民國100
年完成



編審專家學者

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特殊教育系

洪儷瑜 教授

• 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
中心

劉姿君 主任

• 聘任督學

南港高國中退休校長

王美霞 校長

• 國中綜合領域輔導團

龍門國中 陳採卿校長

• 國中輔導工作小組輔導團

東湖國中 楊明惠校長

• 國中特教工作小組輔導團

金華國中 俞伶俐校長



專業撰稿與諮詢顧問群

•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
吳姿瑩、傅瓊玉執秘

陳姿璇心理師

• 國中輔導工作小組

東湖國中張海寅主任

• 國中補救教學承辦學校

福安國中林仕崇主任

• 國中鑑定諮詢資深教師

金華國中葉純菁老師

• 景興國中

陳慧靜主任

• 龍門國中專任輔導教師

林佳慧老師

• 芳和國中專任輔導教師

李思瑩老師



試辦學校夥伴

• 北投國中

• 龍門國中

• 新興國中

• 景興國中



階段 工作日期 工作內容
準
備
期

103年9~11月
焦點團體會議

研商國中輔導、特教與教務校園團隊相關人員之分工合作模式。

發
展
期

103年11月
第一次工作會議

1. 確認校園團隊輔導服務模式
(1)校園團隊合作輔導適應欠佳學生之模式
(2)身心障礙學生心理輔導服務模式

1. 研商臺北市國民中學輔導適應欠佳學生參考手冊編輯規畫。
(1) 確認手冊內容單元
(2) 確認編輯小組成員與工作分配
(3) 確認編輯工作內容與期程

103年12月
~104年1月
分組編輯會議

各編輯小組召開會議，編輯臺北市國民中學輔導適應欠佳學生參考手冊之撰
寫內容

104年2月
編輯會議

東區特教資源中心召開會議，彙整各編輯小組修正臺北市國民中學輔導適應
欠佳學生參考手冊初稿

104年3月
第二次工作會議

1. 檢討臺北市國民中學輔導適應欠佳學生參考手冊編輯進度
2. 擇定試辦學校及研商相關準備工作

試
辦
期

104年3~6月
試辦工作督導會議

1. 試辦學校進行校內宣導，實際推動模式運作，並收集疑問、建議、與相
關紀錄

2. 東區特教資源中心協助邀請專家學者召開督導會議
104年7月
第三次工作會議

彙整試辦成果與意見，必要時修正模式，並再修正參考手冊內容。

104年8月
編輯會議

東區特教資源中心召開會議，彙整各編輯小組再修正之臺北市國民中學輔導
適應欠佳學生參考手冊確認稿件

104年9月
定稿會議

敦請專家學者審閱及提供諮詢、教育局長官指導

104年9-10月
依照定稿會議意見再修正，並送專家學者校閱。校對修正無誤後進行最後排
版與相關印製工作。

推
廣
期

104年11-12月
成果發表推廣

1. 手冊印製函發
2. 東區特教資源中心辦理研習，進行模式推廣與成果分享。必要時與相關

輔導團工作小組合作辦理。



臺北市國民中學校園團隊合作模式緣起

• 為什麼會有校園團隊合作模式的產生？

民國98年新修訂特殊教育法公告實施後，『身心障
礙學生鑑定辦法』隨之修正

 鑑定程序要求對於適應欠佳學生應先行提供有
效的一般性教育介入
 本法第三條第九款所稱學習障礙，統稱神經心理功能異常

而顯現出注意、記憶、理解、知覺、知覺動作、推理等能
力有問題…..其障礙並非因感官、智能、情緒等障礙因素
或文化刺激不足、教學不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。
其鑑定基準……等學習表現有顯著困難，且經確定一般教
育所提供之介入，仍難有效改善。

 本法第三條第八款所稱情緒行為障礙，…….其鑑定基準
三、在學業、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， 且經評
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，仍難獲得有效改善。



臺北市國民中學校園團隊合作模式緣起

• 為什麼會有校園團隊合作模式的產生？

因應103年學生輔導法公布，提出發展

性、介入性、處遇性三級輔導架構(如

右圖)，並提到學校從校長至教師、專

業輔導人員、行政單位皆有共同輔導學

生之責，故為能符合此法治基礎，同時

考量學校現有之工作模式。故本市政府

教育局中等教育科與特殊教育科攜手合

作，以學校現行運作方式為架構，歸納、

統整出具有整合性之校園團隊合作模式，

以協助學生於校園中及早獲得適性之發

展。



臺北市國民中學校園團隊合作模式特色

預防

務實合作



合
作
模
式
流
程
圖(

一)

臺
北
市
國
民
中
學
校
園
團
隊

提供名單予輔導室備考，
與校內高關懷名單整合

有需求

無需求持續前述
輔導服務

教師轉介
輔導室篩檢
懷疑

學生合作輔導服務
安排專任/兼任輔導教師接案，進行個案管理，依學生需求安排輔導內容並整合相

關資源或輔導就醫。

學生合作輔導成效評估
召集上開校園團隊合作輔導會議之相關人員評估學生輔導服務成效

列為校園團隊合作輔導個案

輔導室受理列冊追蹤，各處室合作提供初步輔導服務
1.召開輔導需求評估會議。

2.原鑑復輔、護苗、補教教學等專案學生，由各專案主責提供輔導服務，其他處室

共同合作。

評估跨處室整合需求
情形

教務處、學務處
篩檢懷疑

校園團隊合作輔導個案會議
填寫輔導策略執行狀況檢核表，並視需要定期檢視合作輔導情形

提供名單予導師

先進行發展性輔導

篩選轉介暨
初步輔導服務

說明

評估跨處室整
合需求說明

合作輔導服務
說明



篩
選
轉
介(

手
冊P

.4 )

由教師轉介(含家長提出需求)
生活、行為、情緒或學業適應欠
佳學生
(請填寫P.87服務申請表)

教師轉介

主動篩檢

由相關處室(教務處、學務處、輔導
室)透過測驗、表單(如：在校成績、
出缺席、相關心理評估測驗..)等資
料，主動篩檢出適應欠佳學生

 主動篩檢的結果，建議可同時提供給導師先行觀察，亦
同時提供予輔導室備考，與校內高關懷名單整合



填
寫
轉
介
申
請
表(

手
冊P

.8
7
)

--請見下頁--



填
寫
轉
介
申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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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
冊P

.8
7
)



評估跨處室整合需求(見p. 8)

在提供初步輔導服務的過程中，

輔導行政人員或個案管理教師需

隨時掌握學生之初步輔導服務成

效，以評估其是否有需進一步跨

處室整合資源、提供合作輔導服

務之需求。

若無合作輔導需求，則可視改善

情形持續提供初步輔導服務或予

以結案；若評估有跨處室整合之

需求，則將其列為「校園團隊合

作輔導個案」，進一步啟動後續

的「校園團隊合作輔導個案會議」

以提供合作輔導服務。



校園團隊合作輔導個案會議(見p.8-9)

將被提報學生列為「校園團隊合

作輔導個案」後，由校長召集會

議，邀集相關行政處室主管及業

務承辦人員、導師、任課教師與

校內外相關資源連結之專業人員

與會，為學生召開「校園團隊合

作輔導個案會議」

由輔導行政人員或個案管理教師

記載「國中學生輔導策略執行狀

況檢核表」(見下頁

--請見下頁--



執
行
狀
況
檢
核
表(

P
.8

9 )

臺
北
市
國
中
學
生
合
作
輔
導

--請見下頁--



執
行
狀
況
檢
核
表(

P
.8

9 )

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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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生
合
作
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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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應欠佳

通過

未通過者回到初步輔

導服務或合作輔導服

務

學生合作輔導服務
安排專任/兼任輔導教師接案，進行個案管理，依學生
需求安排輔導內容並整合相關資源或輔導就醫。

學生合作輔導成效評估
召集上開校園團隊合作輔導會議之相關人員評估學生輔
導服務成效

適應良好

有特殊教育需求
者經家長同意取
得鑑定同意書後，
轉介特殊教育鑑
定

暫時結
案追蹤
輔導

身心障礙學生心理輔導服務

連結校外相
關資源

轉介特殊教育鑑定

鑑輔會
審議結
果

評估改善情形

合
作
模
式
流
程
圖(

二)

臺
北
市
國
民
中
學
校
園
團
隊

轉介特殊
教育鑑定

說明



特殊教育在合作輔導中的角色

未接受特殊教育鑑定前

• 在接受初步輔導服務或合作輔導服務

期間，特教教師可提供相關特教服務

諮詢的角色

• 什麼時候可以提報特殊教育鑑定？(請

詳見下頁說明)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初級 Tier 1 

普通班教學  發展性課程 

 

次級 Tier 2 

小組教學    補救課程 

三級 Tier 3 

特殊班   特殊教育 

低

成

就 

攜手計畫 

抽離補救 

特殊教育鑑定安置 

成效不彰 

轉介鑑定 

鑑定結

果「是」 

否 

理想中的學習障礙鑑定模式



理想中的情緒行為障礙鑑定模式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初級 Tier 1 

普通班教學  發展性課程 

 

次級 Tier 2 

小組教學    補救課程 

三級 Tier 3 

特殊班   特殊教育 

低

成

就 

攜手計畫 

抽離補救 

特殊教育鑑定安置 

成效不彰 

轉介鑑定 

鑑定結

果「是」 

否 

發展性輔導 適
應
欠
佳

專業初步介入 介入性輔導

密集介入

校園團隊合
作輔導服務

處遇性輔導



轉介特殊教育鑑定
(請見手冊 P.10-12)

依學生輔導服務需求評估會議檢視介入成效，確認
學生已接受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者，
或者具有下列A、B其中一種情況，可轉介特殊教育
鑑定：

A.學生已取得醫療診斷證明

B.經特教教師初步評估顯著懷疑有特教需求之學生



(

請
見
手
冊P

.1
7
)
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心
理
輔
導
服
務




